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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4 屆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2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18 日上午 11 時 18 分（中午 12

時 4 分休息，下午 2 時 34 分繼續開會）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長康裕成等 62 人（如簽到簿） 

列 席：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吳局長嘉昌等（如簽到簿） 

本 會－秘書長黃錦帄、交通委員會專門委員范淑媚、

法規研究室主任朱信吉、議事組主任王文華 

主 席：康議長裕成 

紀 錄：陳玲雅、魏居勇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告開會。 

二、本會第 4 屆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1 次會議紀錄，經大會

認可確定。 

乙、討論事項 

二讀會 

審議市政府提案 

類別：財經    編號：1    主辦單位：主計處 

案由：請審議115年度高雄市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

綜計表，連同各機關單位預算與附屬單位預算案。 

發言議員： 

邱議員于軒 

陳議員麗娜 

邱議員俊憲 

李議員雅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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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議員秋媖 

陳議員玫娟 

說明人員： 

捷運局吳局長嘉昌 

交通局張局長淑娟 

交通局交通事件裁決中心黃主任瓊珠 

交通局停車工程科莊科長正陽 

交通局運輸設施科李科長啟清 

高雄市交通局智慧運輸中心許主任乃文 

交通局運輸管理黃科長祺芳 

決議：歲入部門－ 

捷運工程局第10頁至第11頁：擱置。 

交通局第12頁至第22頁：除第13頁罰金罰鍰及怠金

-罰金罰鍰19億7,191萬元、第15頁賠償收

入-一般賠償收入1,100萬4,000元、第19頁

財產孳息-權利金126萬元、第21頁廢舊物

資售價-廢舊物資售價234萬元及第22頁非

營業特種基金賸餘繳庫-賸餘繳庫3億7,247

萬2,000元擱置外，其餘照案通過。（擱

置明細詳如審議結果明細表） 

歲出部門－ 

捷運工程局第12頁至第21頁：除第12頁一般行政-行

政管理1億7,664萬9,000元照案通過，其餘

全部擱置。（擱置明細詳如審議結果明細

表） 

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金第17頁至45頁及

57頁至58頁：擱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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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捷運建設基金第18頁至27頁及第33頁：擱置。 

丙、成立各種委員會 

一、民政、社政、財經、教育、農林、交通、警消衛環及

工務委員會人選請公決案。 

決議：由各議員填寫分屬委員會別後，各該委員會成

員有超額及未足額部分，以抽籤決定之，結果

如下： 

      (一)民政委員會：簡議員煥宗、陳議員幸富、黃議員彥

毓、江議員瑞鴻、邱議員俊憲、林議

員志誠、鄭議員光峰。 

      (二)社政委員會：劉議員德林、李議員亞築、高議員忠

德、范議員織欽、陸議員淑美、王議

員義雄、吳議員利成。 

      (三)財經委員會：蔡議員金晏、鄭議員安秝、郭議員建

盟、白議員喬茵、陳議員麗珍、黃議

員紹庭、林議員智鴻。 

      (四)教育委員會：李議員雅慧、鄭議員孟洳、黃議員飛

鳳、李議員喬如、黃議員柏霖、陳議

員慧文、湯議員詠瑜。 

      (五)農林委員會：張議員勝富、朱議員信強、張議員漢

忠、林議員富寶、黃議員秋媖、林議

員義迪、黃議員天煌。 

      (六)交通委員會：李議員眉蓁、鍾議員易仲、黃議員文

益、蔡議員武宏、黃議員香菽、張議

員博洋、李議員雨庭。 

(七)警消衛環委員會：陳議員善慧、李議員雅靜、邱議

員于軒、李議員雅芬、吳議員銘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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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議員采蓁、何議員權峰、黃議員明

太、李議員順進。 

      (八)工務委員會：陳議員玫娟、曾議員麗燕、陳議               

員麗娜、宋議員立彬、陳議員明澤、

陳議員美雅、王議員耀裕、方議員信 

                      淵、黃議員文志。 

二、請民政、社政、財經、教育、農林、交通、警消衛環

及工務等委員會分別選出第一及第二召集人各 1 人案。 

決議：由各該委員會委員互選第一召集人 1 人、第二

召集人 1 人；結果如下： 

(一)民政委員會：第一召集人簡議員煥宗。(5 票) 

第二召集人陳議員幸富。(5 票) 

(二)社政委員會：第一召集人劉議員德林。(4 票) 

第二召集人王議員義雄。(4 票) 

(三)財經委員會：第一召集人蔡議員金晏。(4 票) 

第二召集人鄭議員安秝。(4 票) 

(四)教育委員會：第一召集人李議員雅慧。(6 票) 

第二召集人鄭議員孟洳。(6 票) 

(五)農林委員會：第一召集人張議員勝富。(5 票) 

第二召集人朱議員信強。(5 票) 

(六)交通委員會：第一召集人李議員眉蓁。(4 票) 

第二召集人鍾議員易仲。(4 票) 

(七)警消衛環委員會：第一召集人陳議員善慧。(8 票) 

 第二召集人李議員雅靜。(7 票) 

(八)工務委員會：第一召集人陳議員玫娟。(8 票) 

第二召集人曾議員麗燕。(8 票) 

三、請民政、社政、財經、教育、農林、交通、警消衛環

及工務等委員會各推選 1 人為法規委員會委員案。 



5 
 

決議：各委員會推選結果如下： 

（一）民政委員會：邱議員俊憲。 

（二）社政委員會：李議員亞築。 

（三）財經委員會：陳議員麗珍 

（四）教育委員會：李議員喬如 

（五）農林委員會：黃議員秋媖。 

（六）交通委員會：蔡議員武宏。 

（七）警消衛環委員會：邱議員于軒。 

（八）工務委員會：王議員耀裕。 

四、請議長遴選 1 人為法規委員會委員案。 

決議：經議長遴選湯議員詠瑜為法規委員會委員。 

五、請法規委員會選出第一及第二召集人各 1 人案。 

決議：經法規委員會委員互選邱議員于軒為第一召集

人；蔡議員武宏為第二召集人。 

六、請民政、社政、財經、教育、農林、交通、警消衛環

及工務等委員會各推選 1 人為紀律委員會委員案。 

決議：各委員會推選結果如下： 

（一）民政委員會：黃議員彥毓。 

（二）社政委員會：陸議員淑美。 

（三）財經委員會：黃議員紹庭。 

（四）教育委員會：黃議員飛鳳。 

（五）農林委員會：張議員漢忠。 

（六）交通委員會：黃議員香菽。 

（七）警消衛環委員會：黃議員明太。 

（八）工務委員會：方議員信淵。 

七、請議長遴選 1 人為紀律委員會委員案。 

決議：經議長遴選林議員富寶為紀律委員會委員。 

八、請紀律委員會互選 1 人為召集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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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經紀律委員會委員互選黃議員彥毓為召集人。 

九、程序委員會委員 9 人，依據本會程序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 2 條規定，除議長、副議長為當然委員兼第一、第

二召集人外，其餘委員由各黨（政）團總召擔任並推

派 1 人、議長指派 1 人，名單如下： 

（一）民主進步黨黨團：江議員瑞鴻、陳議員明澤。 

（二）中國國民黨黨團：黃議員香菽、白議員喬茵。 

（三）無黨團結聯盟黨團：陳議員幸富、陳議員善慧。 

（四）議長指派：李議員喬如。 

註：以上各委員會委員名單經會後確認如附件。 

丁、其他事項 

邱議員于軒於下午5時17分提額數問題，因現場不足法

定額數，主席康議長裕成宣布散會。 

戊、散會：下午 5 時 1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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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4屆 115 年度各委員會一覽表 114.12.18 

委員會名稱 
第 一 

召 集 人 

第 二 

召 集 人 
委 員 

業 務 

聯 絡 人 

民政委員會 簡煥宗 陳幸富 
黃彥毓、江瑞鴻、邱俊憲、
林志誠、鄭光峰 

專門委員 
吳宜珊 

社政委員會 劉德林 王義雄 
李亞築、高忠德、范織欽、
陸淑美、吳利成 

專門委員 
吳雅玲 

財經委員會 蔡金晏 鄭安秝 
郭建盟、白喬茵、陳麗珍、
黃紹庭、林智鴻 

專門委員 
江聖虔 

教育委員會 李雅慧 鄭孟洳 
黃飛鳳、李喬如、黃柏霖、
陳慧文、湯詠瑜 

專門委員 
姜愛珠 

農林委員會 張勝富 朱信強 
張漢忠、林富寶、黃秋媖、
林義迪、黃天煌 

專門委員 
傅志銘 

交通委員會 李眉蓁 鍾易仲 
黃文益、蔡武宏、黃香菽、
張博洋、李雨庭 

專門委員 
范淑媚 

警消衛環 
委員會 

陳善慧 李雅靜 
邱于軒、李雅芬、吳銘賜、
許采蓁、何權峰、黃明太、
李順進 

專門委員 
王議龍 

工務委員會 陳玫娟 曾麗燕 
陳麗娜、宋立彬、陳明澤、
陳美雅、王耀裕、方信淵、
黃文志 

專門委員 
李侑珍 

法規委員會 邱于軒 蔡武宏 
邱俊憲、李亞築、陳麗珍、
李喬如、黃秋媖、王耀裕、
湯詠瑜 

專門委員 
賴梵秦 

程序委員會 康裕成 曾俊傑 
黃香菽、江瑞鴻、陳幸富、
白喬茵、陳明澤、陳善慧、
李喬如 

議事組主任 
王文華 

紀律委員會 黃彥毓 
 

陸淑美、黃紹庭、黃飛鳳、
張漢忠、黃香菽、黃明太、
方信淵、林富寶 

法規室主任 
朱信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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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門二讀會審議結果明細表(115 年度單位預算及附屬單位預算) 

 

17-170 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歲入）                     (114 年 12 月 18 日審議) 單位：元 

頁數 來源別子目及細目 
預算明細 審查意見 

備註 
預算說明 預算數 刪減數 修正後預算數 

10 
財產作價 

  土地作價 
 711,020,000   擱置。 

11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計畫型補助收入 
 3,499,825,000   擱置。 

 

17-170 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歲出）  (114 年 12 月 18 日審議) 單位：元 

頁數 
業務計畫及工作計

畫名稱 

預算明細 審查意見 
備註 

用途別科目 說明 預算數 刪減數 修正後預算數 

16-17 
非營業特種基金 

捷運建設基金 
  7,683,109,000   擱置。 

18-20 

非營業特種基金 

大眾捷運系統

土地開發基金 

  1,473,818,000   擱置。 

21 
債務付息 

債務付息 
  295,129,000   擱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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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貳-5 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金  (114 年 12 月 18 日審議) 單位：元 

頁數 工作計畫名稱 

預算明細 審查意見 

備註 
科目 說明 預算數 刪減數 

修正後預

算數 

17 勞務收入明細表   294,877,000   擱置。 

18 
租金及權利金收入明

細表 
  113,305,000   擱置。 

19 
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

明細表 
  225,000,000   擱置。 

20 其他業務收入明細表   165,318,000   擱置。 

21-23 勞務成本明細表   730,961,000   擱置。 

24-27 業務費用明細表   55,152,000   擱置。 

28-29 
管理及總務費用明細

表 
  179,000   擱置。 

30-31 其他業務費用明細表   2,669,150,000   擱置。 

32-33 業務外費用明細表   1,066,245,000   擱置。 

34-41 
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

充明細表 
  1,033,223,000   擱置。 

42 資產折舊明細表   
一、本年度(12 月底)止資產總額：396 億

9,087 萬 9千元 
  擱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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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年度應提折舊額：8億 4,245 萬元 

43-44 
長期債務舉借及償還

明細表 
  

一、輕軌建設及相關費用： 

本年度舉借數 56億 5,576 萬 3千元 

本年度償還數 50 億 2,346 萬 6千元 

預計債務餘額 56 億 5,576 萬 3千元 

二、岡山路竹延伸線第一階段建設： 

本年度舉借數 10億 7,936 萬 2千元 

本年度償還數 10 億 8,074 萬 9千元 

預計債務餘額 10 億 7,936 萬 2千元 

三、岡山路竹延伸線第二 A階段建設： 

本年度舉借數 17億 8,095 萬 2千元 

本年度償還數 16 億 2,497 萬元 

預計債務餘額 17 億 8,095 萬 2千元 

四、黃線捷運建設： 

本年度舉借數 137 億 3,387 萬 2千元 

本年度償還數 126 億 8,036 萬 5千元 

預計債務餘額 137 億 3,387 萬 2千元 

五、捷運紅橘線自償性債務及軌道建設計

畫地方配合款： 

本年度舉借數 321 億 6,263 萬 1千元 

本年度償還數 314 億 6,014 萬元 

預計債務餘額 321 億 6,263 萬 1千元 

  擱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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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小港林園線捷運建設： 

本年度舉借數 29億 5,886 萬 5千元 

本年度償還數 21 億 132 萬 9千元 

預計債務餘額 29 億 5,886 萬 5千元 

七、岡山路竹延伸線第二 B階段建設： 

本年度舉借數 1億 2,380 萬元 

本年度償還數 2,434 萬元 

預計債務餘額 1億 2,380 萬元 

45 基金數額增減明細表   

期初基金數額 93 億 6,702 萬 5千元 

加：公庫增撥數 6億 125 萬 5千元 

其他 7億 1,102 萬元 

期末基金數額 106 億 7,930 萬元 

  擱置。 

57-58 補辦預算明細表   

一、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212

萬 5千元 

二、長期債務之舉借、償還：13億 8,634

萬 9千元 

  擱置。 

 

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貳-25 高雄市捷運建設基金  (114 年 12 月 18 日審議) 單位：元 

頁數 工作計畫名稱 

預算明細 審查意見 

備註 
科目 說明 預算數 刪減數 

修正後預

算數 

18-19 基金來源明細表   23,211,653,000   擱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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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7 基金用途明細表   23,207,986,000   擱置。 

33 補辦預算明細表   1,269,869,000   擱置。 

 

20-200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歲入）                         (114 年 12 月 18 日審議) 單位：元 

頁數 來源別子目及細目 
預算明細 審查意見 

備註 
預算說明 預算數 刪減數 修正後預算數 

13 
罰金罰鍰及怠金 

  罰金罰鍰 
 1,971,910,000   擱置。 

15 
賠償收入 

  一般賠償收入 
 11,004,000   擱置。 

19 
財產孳息 

  權利金 
 1,260,000   擱置。 

21 
廢舊物資售價 

  廢舊物資售價 
 2,340,000   擱置。 

22 

非營業特種基金賸

餘繳庫 

  賸餘繳庫 

 372,472,000   擱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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